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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民商法学系列教材：海商法教程》以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为主线，
对有关的海商法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外还涉及了中国加入有关公约或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公约和
惯例。
　　21世纪民商法学系列教材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选题全面，规模宏大。
不仅细分了传统民商法的各个部门，也包括了许多边缘学科，共计六个十余种，可供不同层次，不同
需要的读者选用。
　　第二，体例新颖，结构完整。
不仅打破传统教材的编写体例，而且还大胆引进英美法教材的编撰模式，每本教材除了体系化地讲授
本门课程的基本内容之外，还穿插引用资料、案例或事例以评析，每章之后还外出推荐学生进一步阅
读的著述。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材中特辟理论探讨与实务研究专栏，选取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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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海商法的概念和特征一、海商法的概念关于海商法，《英国大百科全书》称，它
调整的对象是船舶与航运。
①1999年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规定，本法典调整商船运输中发生的各种法律关系。
魏文翰教授指出，海商法是调整航海贸易特别是海上运输的法规。
②根据我国海商法第1条，可将海商法定义为：“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海商法起因于航海贸易。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尚无专门从事船舶运输的行业。
当时的商人既是货主，也是船舶所有人。
他们自运自销，即自备船舶在海上航行，买卖自己的货物。
欧洲将这种贸易活动称为“航海贸易”，亚洲则称之为“海商”。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船货一家的贸易形态逐渐瓦解，直到船货完全分离。
鉴于社会关系已经深刻变化，沿用原有概念似有不妥。
然而，考虑到“海商法”名称由来已久，而且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更合适的名称来取代它，
所以，我国在立法中仍然采用“海商法”一词。
二、海商法的适用范围（一）水域海商法适用于哪些运输区域或航行区域？
关于这个问题，各国海商法有不同规定。
例如，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强制适用于在对外贸易中自美国出口经海路运输货物的一切运输合
同，但不适用于美国或其属地的任何港口与美国或其属地的任何其他港口之间的运输货物，除非此种
港口间的提单或类似物权凭证明确声明受该法约束。
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既适用于远洋运输，也适用于沿海运输，但内河运输适用另外的内河运输法。
日本海商法适用于沿海、近海和远洋运输，也不适用于内河和港湾等区域。
北欧国家的海商法适用于一切水域。
我国海商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海上运输，是指海上货物运输和海上旅客运输，包括海江之
间、江海之间的直达运输。
”可见，海商法调整海上运输，也调整途经海道的出发港或目的港是江、河、湖泊内港口的直达运输
，但是，单纯江、河、湖泊内港口之间的客、货运输不属于该法调整的范围，而应交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调整。
对于海上货物运输，海商法作了进一步的限定。
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
货物运输。
”可见，海商法所调整的海上货物运输限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即外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我
国港口和外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
涉港、澳、台地区的海上货物运输，现阶段也适用海商法第四章。
至于我国沿海货物运输和内河货物运输则由合同法以及交通部发布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调整
。
应当注意，如果货物从我国港口到另一国港口，但中途在我国另一港口转船，则转船以前的运输视为
我国沿海运输，而转船后的运输视为国际海上运输，即使转船前后的承运人是同一人。
反之，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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